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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衔接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以安徽省安庆市为例 

叶军
1
 

（安徽省安庆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安徽 安庆 246000） 

【摘 要】：随着普惠式的城乡养老保障政策框架的逐步完善，历史上形成的被征地农民这类特殊人群的社会养

老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险衔接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以安徽省安庆为例，探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衔接问题，

提出可以以被征地农民统筹基金补贴缴费的方式鼓励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并入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使被征地农民真正能享受国家的政策福利，全面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统筹。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衔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

特征。随着普惠式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政策框架的逐步完善，历史上形成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这类特殊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

与其它社会保险衔接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亟待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对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维护参保

人的养老保险权益，进一步提升养老保险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和城乡养老保险现状 

1.1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现状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是为解决被征地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保障被征地农民在

失去土地后年老时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关怀。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皖政〔2005〕63 号)的精神，安庆市从2007

年陆续出台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办法。规定经依法批准被征地后失去全部耕地或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200m2(以户为单位),

且被征地时年满 16周岁及以上人员均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范围。被征地农民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的从参保

登记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障金。已享受其他法定养老保险待遇(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重复享受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 

被征地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不一，目前安庆市各县(市、区)每人每月分别为：100 元、150元、200 元、240元四种标准。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为 16.56 万人，享受待遇的被征地农民为 6.23 万人，期末累计筹集征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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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用总额 283900万元，期末累计支付征地社保资金总额即发放待遇总额 113638 万元。 

1.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现状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普惠制、福利性的社会保障事业；是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总称(以下简称“城乡居保”)。2009 年至 2011年，国务院相继制定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逐步解决城乡居民的老有所养问题。2012 年基本实现了城乡居保的全覆盖。

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参保对象为年满 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城乡居民。 

基金筹集：城乡居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待遇领取条件：一是男女都年满 60周岁(缴费满15年)；

二是未享受其他法定养老保险待遇。 

截至 2020年底，全市城乡居保参保人数达284.37 万人，其中：缴费人数 176.46 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 75.78 万人，基础

养老金月人均发放水平为 122 元。 

1.3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现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政府强制组织实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加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就

业期间，用人单位和个人履行缴费义务，在劳动者符合法定退休条件退休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劳动者支付基本养老待遇，

并根据在岗职工收入增长情况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适时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基金筹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是指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保经办机构按照一

定的比例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和分配社会统筹费用。遇领取条件：一般为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

人年满 50周岁，且缴费满15年。其他特殊情况依据具体文件规定执行。 

截至 2020年底，全市参保职工人数达 46.04 万人，其中：缴费人数 35.35万人，领取养老金人数 20.13 万人。 

2 各险种相互衔接的必要性 

目前从各险种的政策综合来分析，政策在惠民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群体间的差异化增大，管理体制不

统一，享受待遇规定不一致，信息资源也不集中等。这些问题将扩大群体间的矛盾，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不利于政策

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信息化的推广，不利于有效地共享信息资源，同时也造成了信息冗余和资源浪费。 

同时在贯彻执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经常遇到项目征用土地时间跨度长、涉及部门多、上报材料复杂、原始

资料缺失、参保对象确认难等问题，相关部门往往难以真实确认，极易导致部分不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被纳入保障范围。

随着全国户籍性质区分的取消，现行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从本

质上看其实都是同一类人群，这样使制度的衔接具备了可行性。参保者不论最后享受哪种待遇，只要权益没有受到损害，制度

的衔接就具备了可操作性。 

2.1 有利于实现制度全覆盖和可持续发展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已实行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绝大部分只是从土地补偿款和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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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筹。全市乃至全省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使得政策模式一致，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为养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2.2 有利于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提升 

全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采用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程度比较高。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各地政策不统一，业务

经办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造成同一经办部门办理不同险种的服务能力差异很大。各保险制度的衔接，可以充分利用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对各险种信息进行资源整合，可实现信息共享，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为参保居民提供更加高效、

快捷的服务。 

2.3 有利于防止重复参保及社保基金流失 

政策规定已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将不再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由于目前

各险种相对独立，没有衔接政策，造成信息比对比较困难，使得重复参保现象屡有发生。随着养老金全面实行社会化发放管理，

加上参保者流动性比较大，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对他们的生存状况难以得到及时、准确的掌握和了解，特别是领取养老金资格的

确认难以统一、规范实施，各行其政，不能有效共享。各保险制度衔接以后，可通过比对核实人口信息，统一养老金发放渠道，

统一监管，可以有效防止多领、冒领和重复领取养老金现象的发生，有效防止保险基金的流失。 

3 各险种相互衔接的基本原则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是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险种，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过积极

的惠民效果。因此各险种相互衔接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助力被征地农民长远保障。 

3.1 因地制宜，稳步实施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上述各种保险间的弊端逐步显现，应积极有效地推进与其它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要

建立健全政府领导的征地社保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同配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村集体作用，完善征地社

保政策。但在推行过程中，不可强行推进、操之过急。要因地制宜，采取稳步实施的策略，即根据参保者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参

保意愿，动员他们自愿选择合适的参保险种，不搞一刀切。 

3.2 循序渐进，衔接协同 

社会保险的全覆盖是党和人民政府的一项惠民政策，各险种的相互衔接是更好地落实和体现惠民政策的具体做法。因此，

在推行相互衔接时要确保参保者的权益不受损失，即参保者在衔接后享受的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不能低于衔接前的经济和社会

权益。确保制度平稳有序对接。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积极稳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实现

政策前后衔接，新老办法平稳过渡，注重与农村关联性改革政策的协同。 

3.3 规避重复，降低风险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在实行过程中，和其它养老保险险种没有衔接，相互间信息无法比对，存在重复参保现象，在部分地

区，这种现象还比较严重。这不仅加大了参保者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增加了基金风险。因此，要合理

引导被征地农民的保障预期和制度选择，规避多险种重复参保补贴，确保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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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险种相互衔接的探索及建议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与城乡养老保险如何衔接，个别地区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衔接办法，试探

性地采取了一定衔接措施，为进一步全面做好衔接工作积累了经验。参考各地、市积极有益的探索，考虑筹集资金是否能支撑

参加其他险种的补贴，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与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 

4.1 有关筹集资金的测算 

4.1.1 基础数据。 

承包地确权总公顷数和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总户数：根据安庆市各县(市、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数据

库显示的数据，截止到 2020 年底，全市(不含市经开区老峰镇)已确权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 28.4 万 hm2，承包农户 99.7

万户，平均每户 0.28hm2，户内平均 3.67 人，户内每人约 0.08hm2承包土地。安庆市城乡低保待遇发放标准：根据民政局提供 2020

年数据，城市低保(元/月.人)：628 元/月.人。 

4.1.2 按面积筹集社保费用情况。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0〕32 号)指出：区片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

助费组成(其中土地补偿费占 40%,安置补助费占 60%)，不包括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目前安庆市平均区片价：85.5 万元/hm2，

安庆市平均社保费用筹集标准：30.3 万元/hm2。“平均毎公顷社保费用”与“平均区片价”比例为 1:2.82。 

4.1.3 按缴费补贴筹资测算。 

安庆市 2020 年当前城乡居保年缴费最高档次为 6000 元。如按5000 元/年，缴费满 15年计算，人均筹资数 7.5 万元，全部

以补贴支付缴费，对应需筹资 96.6 万元/hm2。 

安庆市 2020 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年缴费=6780 元，全省统一缴费基数。人均筹资数 10.17 万元，全部以补贴支付缴

费，对应需筹资130.95 万元/hm2(人均 0.08hm2承包地)；以补贴支付统筹部分，人均筹资数 6.1万元，对应需筹资 78.6 万元/hm2。 

4.1.4 经过以上测算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如按 112.5 万元/hm2(1.32 倍区片价)筹集征地社保费用，在征收失去户内全部土地(0.28 公顷)情况下，能确保被征地农民

自主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保或以 5000 元/年缴费档次参加城乡居保。全市平均每公顷社保费用筹集数，在征收户

全部土地(平均 0.28 公顷)情况下，均能保障养老待遇高于安庆市 2020年农村低保月领取待遇 628元/月.人。 

4.2 具体衔接建议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应该单独安排，计入征地成本。根据以上资金的测算，要坚持每次征收土地，都筹集保障资金，

征收每 1hm2地筹资标准不低于土地区片综合地价 1.5 倍。各地应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列入工程概算，在征地报批前，自

然自源部门函告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严格按照征地面积和筹集标准，足额预存社会保障费用。预存的社会保障

费用，在征地批准后用于支付对被征地农民社保补贴。社会保障费用预存不到位的，一律不得报批征地。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

不足以支付补贴所需资金的，由当地政府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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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衔接模式。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衔接可以分两种模式走：一是鼓励符合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件的被征地

农民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二是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并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不论选择那种模式的衔接，都应从被

征地农民统筹基金中提取规定金额缴纳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费用，即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被征地农民参与

政策衔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从政策层面上体现对被征地农民的关心和补偿。 

已登记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对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及以上，应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保障，可适度提

高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待遇水平，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叠加享受。对未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待遇的

参保者，可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筹集基金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金额，补贴年限不超过 15年。个人同时按规定缴费。 

对于新增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可一次性划入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与本

人缴费形成的储存额合并形成新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对 60周岁及以上的补贴对象，将缴费补贴一次性划入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参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计发月数，重新核定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 

4.2.2 补贴方式。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方式：个人选档缴费后，将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一次性划入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待其达到享

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时，合并计算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式：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先缴费后补贴，补贴用于帮助缴费，缴费补贴用完

为止。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补贴暂予保留，用于今后灵活就业期

间的补贴。巳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不抵扣缴费补贴。补贴对象开始领取职工基本养老金，将补贴余额本息一次

性支付本人。补贴对象达到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但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可按规定延长缴费至满 15 年；对于被征收全

部土地且征地时男满 45周岁、女满4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延长缴费 5年后仍未达到 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纳不超过 5年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也可以转入户籍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5 结语 

综上所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与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口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职业之间流动所

产生的问题，衔接问题实质上也是新制度如何增强失去传统保障形式的特殊群体的保障问题。所以制度的衔接有利于统一、高

效的社保管理，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完善，有利于消减群体间的差异化，使其真正能享受国家的政策福利，逐步实现社会保障体

系的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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